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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學年度屏東縣數位教學學校申請學習載具計畫 

壹、 依據 

屏東縣推動中小學數位學習精進方案。 

貳、 目的 

為提升學校數位教學內容與氛圍，提升教師利用數位學習平台等資源

結合學習載具，將數位教學內容落實於課堂應用之能力及科技輔助自主學

習，更有效率的支援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促進教學多樣化。 

參、 補助內容 

補助因積極執行數位教學而有學習載具需求之非偏遠地區學校相關設

備，包含學習載具，載具以班級為單位，至多可申請 2 班學生用載具，及

可滿足配發載具充電需求之充電車(一台 20U)，載具系統為 iPad(含MDM管

理系統及副廠觸控筆)。 

肆、 申請資格 

推動學習載具應用於數位學習績效良好之本縣所屬非偏遠地區高國中小，

均可申請本計畫。 

伍、 計畫申請方式 

即日起至 111 年 6 月 30 日止，有意願申請之學校請至線上表單提交學習載

具申請表(表單網址：https://forms.gle/F72wiBWAwPH4Gjnc8)，學習載具申

請表須說明目前用於數位教學之學習載具使用情形、未來補助之學習載具

使用規劃及數位教學學習載具需求數量（附件一），待本府審核後將另行

通知審核結果。 

陸、 計畫成果報告書 

一、計畫期間：111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止。  

二、審核通過之學校，需於 112 年 8 月 31 日前提交學習載具應用於數位學

習或提升數位教學之質化及量化成果報告書，並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如

成果照片、數據分析等)，以利檢核學習載具運用於數位教學（附件

二）。 

柒、 學習載具管理相關事宜  

一、本計畫配發載具，其管理相關事項將於審查結果後另行通知。 

二、本計畫之載具皆含 MDM 管理系統，學生應愛惜使用載具並妥善保管，

倘若載具有遺失、遭竊或損毀等情況，務必通知學校依載具保固規定

送修，並由學生家長與學校釐清責任歸屬與討論相關修復賠償事宜。 

捌、 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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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習載具申請表 

一、學校基本資料 

申請學校 
 

(請填寫全銜) 

聯絡資訊 

校長 
姓名  電話  

E-mail  

計畫窗口 

姓名  職稱  

電話  手機  

E-mail    
 

二、目前學習載具在課堂上使用之佐證資料 

數位教學平台使用數據 

(可貼上數位教學平台

後台使用數據圖片) 

 

學習載具使用照片  

數位教學教案或其他相

關可證明目前學習載具

使用情形資料 

(300 字以內) 

 

 

三、申請學習載具相關資料 

預計使用數位學習課程 科目 □國 □數 □社 □自 □英 □其他：       

學習載具預計使用規劃 

（300 字以內) 

(如：說明數位學習內容、預計結合之數位學習平臺及數

位教學軟體引導學生運用學習載具之規劃。) 

申請學習載具數量 

（以班級最大人數加教

師用機一台估算） 

□ 1 班，共計   台（含教師使用）。 

□ 2 班，共計   台（含教師使用）。 

申 請 充 電 車 台 數

（20U） 

□ 1 班，共計   台。 

□ 2 班，共計   台。 

□ 無需申請。 

 

承辦人員 教務主任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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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學習載具計畫成果報告書 

一、學校基本資料 

申請學校 
 

(請填寫全銜) 

聯絡資訊 

校長 
姓名  電話  

E-mail  

計畫窗口 

姓名  職稱  

電話  手機  

E-mail    
 

二、 申請之學習載具在課堂上使用之佐證資料 

數位教學平台使用數據

(可貼上數位教學平台

後台使用數據圖片) 

 

學習載具使用照片  

數位教學教案或其他相

關可證明申請之學習載

具使用情形資料 

 

 

三、數位教學之相關成效說明（300-500 字）（如：教師與學生使用數位學習平臺能

力提升、學生使用數位科技結合載具能力提升、學生學力提升等情形或其他因本

計畫之學習載具提升數位學習之成果） 

 

 

 

 

 

 

承辦人員 教務主任 校長 

   

 


